
附件2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   历

报考单位 岗位名称

身份证号 笔试准考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1 联系方式2

档案所在部门

以上由考生填写，以下由审核人员填写

报名表 (留原件) 诚信承诺书 (留原件) 笔试准考证 (留复印件)

身份证 (看原件，留复印件) 毕业证
(非应届毕业生须于2024.4.

25前取得,验原件留复印件)
学位证

(有学位要求的提供，

看原件，留复印件)

留学服务中心
认证书

学历电子注册备
案表

学位在线验证
报告

就业推荐表
(未取得学历、学位的应届

毕业生提供，留复印件)

学籍在线验证报
告

(未取得学历、学位的应届毕业生提供)

专业是否
符合要求

学历学位是否符
合要求

年龄是否
符合要求

1983年4月以后出生

是否为机关事业单位
在职在编或备案制工作人员

(是否签订过最低服务期限协议)

其他

在职人员 人事关系和人事档案部门均需要签字、盖章

应届生及择业期内(2022
年、2023年毕业)未落实
过工作单位的毕业生

辞职人员
1、属企业的应有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

2、属机关事业单位的，应有当地组织人社部门备案同意的辞职证明材料。

报考宁阳户籍 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验原件留存复印件)； 2024年4月25日前完成落户。             

有工作经历要求
提交加盖单位公章(或组织人事部门公章)的《专业工作经历证明信》(式样见附件6)及
各级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

延迟提交材料承诺书(是 否)
应届生：学历学位证书、认证材料，应于2024年7月31日前取得并提供；

岗位要求其他相关证书：应于2024年9月30日前取得并提供。

审查意见
(不通过的注明原因)

审查人签字：      时间： 复审人签字：       时间：

备注


